
附件二          新北市新莊區國泰國民小學 

學生轉介「資源班」安置流程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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輔導室於定期考查後進行定期特殊需求疑似生篩選轉介 

導師準備轉介資料袋： 

1. 家長評估同意書 →   家長同意後才可進行評估 

2. 學校適應能力量表 

3. 國泰國小個案學生轉介 a 表(學年用、學生個別用) 

4. 學生輔導卡影本 

5. 個案學生輔導紀錄 B 表 

6. 身心障礙手冊或醫療評估報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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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內鑑定小組開會進行篩選，完成入資源班順位表 

召開評估結果及安置會議，邀請家長及導師參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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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報新北市鑑輔會申請鑑定安置 

1. 鑑定安置申請表及家長同意書 →   家長同意後才可進行提報 

2. 戶口名簿影本、學生三卡（輔導、學籍、健康記錄卡） 

3. 學生適應能力量表、相關教學輔導及醫療報告資料 

4. 校內評估意見表 

5. 個案輔導紀錄 

6. 身心障礙手冊或醫療評估報告 

 


